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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安全 
 

 莫纪宏  
 

  2010年 2月 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防动员法》（以下简称《国防动员法》）。《国防动员法》是我国维护国家安全领域的又一重

要法律，它以宪法为依据，以《国防法》、《反分裂国家法》等法律作为立法基础，用法律的形式

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机关在国防动员领域的法律职权以及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在国防动员、维护国

家安全方面的宪法和法律义务，用法律的武器筑起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积极参与国防动员和完成国防动员任务是公民和社会组织必须承担的宪法和法律义务 
  我国现行宪法通过两个条文，明确了公民在国防动员方面的宪法义务，是公民个人在享有宪

法所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的同时，对国家、政府和社会应当承担的基本宪法义务。现行宪法第 54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

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第 55 条第 1 款又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
的神圣职责。199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 6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依法履行国防义务。 
  《国防动员法》根据现行宪法、国防法关于公民必须履行国防义务的相关规定，在第 5条明
确规定：公民和组织在和平时期应当依法完成国防动员准备工作；国家决定实施国防动员后，应

当完成规定的国防动员任务。 
  由此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论是公民，还是社会组织（包括一切国家机关在内），

都有依据《国防动员法》完成国防动员准备和国防动员任务的宪法和法律义务，这是建设一支强

大的国防力量的社会基础。我国的国防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国防事业，而不仅仅是军队或者是政

府的职责。 
  决定动员、发布动员令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法享有的一项最重要

的国家机关职权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是基本的治国方略。在我国，国防力量必须依法由有权国家机关掌握，国防事业必

须由国家政权机关统一掌管、调配，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随意进行国防动员，更不得随意使用

武装力量。《国防动员法》对决定动员、发布动员令等国家权力的归属和行使方式做了明确的规

定，充分体现了“依法进行国防动员”的法治理念。 
  《国防动员法》明确规定，决定动员、发布动员令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

员会依法享有的一项最重要的国家机关职权，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必须依据有

权国家机关发布的动员令，积极地履行自身的国防动员义务。《国防动员法》第 8 条规定：国家
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遭受威胁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

的规定，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

布动员令。第 9条又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共同领导全国的国防动员工作，制定国防动
员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实施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的议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家主席发布的动员令，组织国防动员的实

施。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遭受直接威胁必须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时，国务院、中央

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应急处置的需要，采取本法规定的必要的国防动员措施，同时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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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动员义务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法定义务，必须依法履行，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 
  《国防动员法》作为规范国防动员方面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它所确定的公民个人和社会组

织在国防动员方面的义务具有法律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如果拒绝履行国防动员义务或者是不按

照《国防动员法》的要求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国防动员法》对此做出了

明确的规定。因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认真对待《国防动员法》所规定的国防动员义务，积

极地配合国家机关和其他有权的组织，履行国防动员义务。那种认为打仗是当兵的事情，国防安

全与自己无关，坐享国家和平繁荣发展成果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是没有法律保障

的，每一个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做到“居安思危”，与祖国的命运同舟共济。 
  《国防动员法》对拒不履行国防动员义务的公民个人和组织规定了比较具体和严格的法律责

任。《国防动员法》第 68条规定：公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的，强制其履行义务：（一）预编到现役部队和编入预备役部队的预备役人员、预定征召的

其他预备役人员离开预备役登记地一个月以上未向预备役登记的兵役机关报告的；（二）国家决

定实施国防动员后，预定征召的预备役人员未经预备役登记的兵役机关批准离开预备役登记地，

或者未按照兵役机关要求及时返回，或者未到指定地点报到的；（三）拒绝、逃避征召或者拒绝、

逃避担负国防勤务的；（四）拒绝、拖延民用资源征用或者阻碍对被征用的民用资源进行改造的；

（五）干扰、破坏国防动员工作秩序或者阻碍从事国防动员工作的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第 69
条又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强制

其履行义务，并可以处以罚款：（一）在承建的贯彻国防要求的建设项目中未按照国防要求和技

术规范、标准进行设计或者施工、生产的；（二）因管理不善导致战略储备物资丢失、损坏或者

不服从战略物资调用的；（三）未按照转产、扩大生产军品和维修保障任务的要求进行军品科研、

生产和维修保障能力储备，或者未按照规定组建专业技术队伍的；（四）拒绝、拖延执行专业保

障任务的；（五）拒绝或者故意延误军事订货的；（六）拒绝、拖延民用资源征用或者阻碍对被征

用的民用资源进行改造的；（七）阻挠公民履行征召、担负国防勤务义务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和平时期，但是，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各种风

险和危机。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国防动员方面的法律义务，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

够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国防事业，通过立法形式来为国家安全、祖国的最高荣誉和利益的

维护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通过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参与来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力量，维

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的繁荣昌盛。 


